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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管制考核要點」自即日停
止適用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配合114年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及「
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」修正，
爰本要點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
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
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、環境部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內政部消防署、內政部警政署
、經濟部水利署、交通部公路局、本會法制協調處、管制考核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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